
附件二

沿近海漁業類漁業證明申請書（範本）

受文者：（簽發機關）

主旨：申請核發沿近海漁業類漁業證明書種類如下：

· 劍旗魚漁業證明書（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證明書號碼：核發機關填寫）。

· 黑鮪漁業證明書（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證明書號碼：核發機關填寫）。

· 冷凍大目鮪漁業證明書（○○○○○○證明書號碼：核發機關填寫）。

· 附加輸美劍旗魚合格證明書（○○○○證明書號碼：核發機關填寫）。
請　鑒核。
說明：

1、 依據沿近海漁業類漁業證明書核發作業規定辦理。

2、 檢附文件如下：

· 魚市場交易證明影本、經核准漁民直接供應出口或加工者之證明文件、定置網類捕獲魚貨紀錄表。

· 漁船進出港資料影本。

· 漁船通聯紀錄或「漁船監控系統」之通訊紀錄或漁船船主報告書。

· 定置漁業權漁業執照影本。

· 漁船經漁獲物衛生作業評鑑合格文件。
3、 上述所提供資料，均屬事實，如有偽造或不實情事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申請廠商

負責人

地址

電話

中華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

